
 

 

 

 

 

 

 
 

 

股票代码：002359               股票简称:*ST北讯              公告编号：2019-105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及致歉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讯集团”）于2019年12月13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

予纪律处分的决定》深证上[2019]812号（以下简称“《决定》”）。 

一、《决定》的具体内容 

《决定》的具体内容如下： 

“当事人：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万源街22号； 

郝晓晖，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 

陈岩，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周倩，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乔阳，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负责人。 

一、有关违规事实 

经查明，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北讯”）及相关当事人存在以下违规

行为： 

（一）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修正不准确、不及时 

2018年10月23日，*ST北讯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57,243.52万元至73,264.3万元。2019年1月31日，

*ST北讯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为8,452.69万元至18,185.55万

  



 

元。2019年2月28日，*ST北讯披露业绩快报，预计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为8,452.69万元。

2019年4月27日，*ST北讯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为-15.52亿元至

-10.35亿元。2019年4月30日，*ST北讯披露2018年度报告，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1.07亿元。*ST北讯在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和2月28日披露的业绩快报中

预计的2018年度净利润与*ST北讯2018年经审计净利润相比，差异较大且盈亏性质发生变

化，业绩修正严重滞后。*ST北讯未能按规定及时、准确地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二）2018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且情节严重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2019年4月29日出具的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19)

第110ZA7768号）中表示，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涉及与持续经营相关的多项重大不确定

性、大额预付设备款的款项性质和潜在的关联方及其交易的完整性、对工程物资无法开展有

效审计工作、营业收入及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商誉等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等事项。由于*ST北讯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出现重大缺陷，截至审计报告

出具日，*ST北讯未提供完整的财务资料或配合会计师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对市场造成严重影响。 

（三）关联交易未履行审议程序、未及时对外披露 

2018年1月15日至12月31日，*ST北讯与关联方天宇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采购交易总金

额为182,290万元，占*ST北讯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9.94%。*ST北讯对上述关联交

易未履行审议程序，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2019年7月5日和7月27日回复本所问询

时才对外披露。 

二、当事人申辩情况 

在纪律处分过程中，相关当事人提交了书面申辩意见。*ST北讯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周倩、时任财务负责人乔阳提出了听证申请。 

周倩的主要申辩理由为：一是其本人已于2018年8月30日离职，对上述第三项违规行为

涉及的补充确认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信息不知情、未参与相关决策；二是其日常履职已对相

关事项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核查。 

乔阳的主要申辩理由为：一是其本人已积极配合年报审计机构开展工作，无主观违规动

机；二是对违规行为不负有主要责任，并已积极采取整改措施。 

除上述申请听证的当事人外，*ST北讯、*ST北讯时任董事长郝晓晖和董事、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陈岩提交了书面申辩意见，主要申辩理由为缺乏专业评估和判断能力，*ST北讯资

金短缺、员工离职以及时间受限等情况影响2018年度审计工作，不存在蓄意调整业绩的违规

动机等，郝晓晖还提出其本人因病长期未上班、相关职权已委托他人履行。 



 

三、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情况 

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召开纪律处分听证会，听取了相关当事人的现场申辩。根据违规事

实和情节，结合当事人的书面申辩和现场申辩情况，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后认为：*ST北讯

提出的对违规行为缺乏专业能力、不存在蓄意违规动机以及资金、员工、时间受限等理由不

能作为免除其责任的依据，*ST北讯的违规事实清楚，情节严重，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1条、第10.2.4条、第10.2.5条、第10.2.11条、第

11.3.3条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第2.1条、第10.2.4条、第

10.2.5条、第10.2.11条、第11.3.3条、第11.3.7条的规定。*ST北讯提出的申辩理由不成

立，对其申辩不予采纳。 

*ST北讯时任董事长郝晓晖的任职期间完整覆盖违规行为发生期间，其因病长期未上班

和委托相关职权的理由不能作为免除其责任的依据，郝晓晖在任职期间未能勤勉尽责地就相

关问题履行必要有效的核查程序，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第3.1.6条和本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第3.1.6条的规定，对*ST北讯

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郝晓晖提出的申辩理由不成立，对其申辩不予采纳。 

*ST北讯董事、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岩提出的对违规行为缺乏专业能力、不存在蓄意

违规动机及*ST北讯资金、员工、时间受限的理由不能作为免除其责任的依据，陈岩未能勤

勉尽责地就相关问题履行必要有效的核查程序，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

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第3.1.6条、第

3.2.2条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第

3.1.6条、第3.2.2条的规定，对*ST北讯上述违规行为负有重要责任。陈岩提出的申辩理由

不成立，对其申辩不予采纳。 

*ST北讯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周倩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第3.1.6条、第3.2.2

条的规定，对*ST北讯上述第三项违规行为负有责任。综合考虑周倩任职期间及采取的整改

措施，对其申辩予以部分采纳。 

*ST北讯财务负责人乔阳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年4月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

修订）》第1.4条、第2.2条、第3.1.5条的规定，对*ST北讯上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综合考

虑乔阳的职责权限及采取的整改措施，对其申辩予以部分采纳。 

四、纪律处分决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依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第17.2条、

第17.3条、第17.4条和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公开谴责标准》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

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一、对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二、对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郝晓晖，董事、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岩给予

公开谴责的处分。 

三、对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周倩，财务负责人乔阳给予通报批

评的处分。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郝晓晖、陈岩对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

本纪律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复核申请应当统一由*ST北讯

通过本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交，或者通过邮寄或者现场递交方式提交给本所指定联系人

（曹女士，电话：0755-8866 8399）。 

对于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本所将记入

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开。” 

二、公司及相关当事人致歉  

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特就此事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将召开公开致歉会，欢迎

广大投资者参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举行公开致歉会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06） 

三、有关事项的整改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此为戒，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着对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负责的态度，认真组织公司经营管理工作，切实履行忠实义务及勤勉义务，确保公

司合规运作,提升信息披露水平。  

公司将督促相关人员加强对《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风险责任意识，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纪律处分决定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